
112學年度基隆市中正區正濱國民小學慶祝兒童節系列活動實施計畫 

我是兒童，我有權利 
壹、依據： 

本校112學年度學務處行事計劃辦理。 

貳、活動主題： 

我是兒童，我有權利 

參、對象： 

正濱國小全校學生 

肆、日期： 

113年03月19日（星期二）〜 04月03日（星期三） 

伍、目的： 

一、透過主題活動的辦理，推廣兒童權利公約知能。 

二、培養學童瞭解權利公約之內涵，重視兒少權益。 

三、藉由學校的推展影響家庭及社區，共同創造更友善的環境。 

陸、活動期程： 

時間 項目 內       容 地點 

03/19 

(二) 

08:00 

│ 

03/27 

(三) 

12:30 

寫下我們的 

兒童權利 

1.煩請各班導師安排時間讓學生觀看「兒童權利公

約」宣導影片(也可以自行設計宣導影片)。 

  【檔案連結在學校網頁「線上教學區40」】 

2.各班導師引導學生：把自己想強調的一個兒童權力

寫(畫)在葉片紙上，並將葉子的形狀剪下來。【一

~三年級可使用注音書寫，可參考宣導影片內容】 

3.煩請導師協助將學生作品收回，並於3/27(三)放學

以前交至學務處生教組。 

4.學務處將葉片貼在於「兒童權利樹」上。 

各班教室 

學務處公布欄前 

3/25 

(一) 

│ 

3/29 

(五) 

Easter is 

coming 

1.請勿抄襲別人的答案。 

2.找出校園中的彩蛋，並在學習單上畫出彩蛋跟寫下

在哪裡找到的。 

3.每一天找出所有的彩蛋後，請帶著學習單來找任何

一位Dr. Egg，並說出通關密語領取獎品。 

4.彩蛋的位置每天都會移動，要仔細找喔！ 

5.請勿為了找彩蛋造成上課遲到。 

6.兌換期限要在3/29(五)前完成，請像個復活節兔兔

般快狠準！ 

各棟大樓走廊 

操場 



04/02 

(二) 

08:00 

兒童權利 

宣言 

1.各班可自由推派1位自願發表的同學(請各班導師以

學生內容優秀的作品為優先)，於3/29 (五)放學以

前將「說出兒童權利」學習單交到學務處生教組。 

2. 4/2(二)兒童朝會，活動內容包含如下： 

(1)播放自治市幹部宣導「兒童權利」影片，透過

影片宣導推廣並讓學生更加了解兒童權利。 

(2)各班兒童權利代表發表自己的想法。【有交學

習單的學生於當天7:50前至活動中心集合】 

活動中心 

04/03 

(三) 

11:10 

│ 

12:00 

童樂同樂 

大翻轉 

時間上的翻轉： 

(1)上課40分鐘【10:30〜11:10】由第三節任課教

師負責 

(2)上課10分鐘【11:10〜11:20】由第四節任課教

師負責 

(3)下課40分鐘【11:20〜12:00】由各班導師負責 

各班教室 

柒、本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



低年級參考句子 

1.雖然我才   歲，但一樣有權力。 

2.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，都應該受到尊重。 

3.不管身體有沒有缺陷，都應該要被愛。 

4.我們兒童也有自己的想法，也應該要被關心。 

5.大家要勇敢說出自己心裡的話。 

6.請尊重我的秘密，進房間前先敲門。 

7.當我生病的時候，可以帶我去看醫生嗎? 

8.當我肚子餓的時候，可以給我東西吃嗎? 

9.我想和爸爸媽媽在一起生活，不想被分開。 

10.大人應該要關心我們兒童在玩什麼遊戲。 

11.我要遠離毒品，才能健康長大。 

12.我想要在健康、快樂的環境長大。 

13.兒童不是商品，不可以隨便丟掉和買賣。 

14.不要隨便傷害我們，請好好愛我們。 

15.我們要關心自己，也要關心別人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正濱國小 

「寫下(畫出)我們的兒童權利」 

（你想向大家強調一個什麼樣的兒童權利？） 

我是   年  班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正濱國小說出兒童權利 

1.我想要對大家說： 

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寫（畫）完後，請用剪刀將葉子的形狀剪下來（也可以剪成自己想要的葉子

形狀），最後交給老師。大家來一起幫助我們的人權小樹長出葉子！ 

班級：_________ 

姓名：_________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」。 

2.原因 

因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期望 

希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